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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

集体谈话让红脸出汗成常态
本报讯 “这次谈话，我是

红了脸又出了汗！我将以此

次谈话为契机，对照问题，深

入研判整改措施，坚决扛起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太

白县纪委监委对某镇党委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后，该镇党委

书记强某如是说。目前，常态

化开展集体谈话，已成为太白

县纪委监委提升监督实效的

有力举措。

去年 12 月，太白县纪委

监委对各镇近 3 年工作情况

进行综合研判发现，某镇党委

存在对下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对此，县纪委监委成立由县纪

委书记、分管副书记、协管委

员、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等人

组成的谈话组，对该镇党委班

子成员进行集体谈话。“为使

谈话有目标、有方向，我们为

谈话对象精准‘号脉’，根据其

存在的问题量身定制谈话方

案和提纲，明确谈话的时间、

内容、程序和纪律要求，确保

谈话质效。”县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说。

为避免谈话流于形式，

县纪委监委建立了谈话事项

跟踪落实制度，将集体谈话

过程记录下来并形成书面材

料，由党风政风监督室保存，

建立专门档案资料，为监督

执纪问责、年终党风廉政建

设考核工作提供依据。同时，

该县纪委监委相关科室对整

改工作进行跟踪督办。集体

谈话之后，县纪委监委先后

对该镇开展了6次监督检查。

目前，该镇相关问题已完成

整改，“三资”管理、重点项目

等情况及时公开公示，群众

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年来，为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太白县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定期从日常监督、

纪律监督、巡察监督等方面

入手，对各镇情况进行综合

研判，提出集体谈话初步意

见，经审定后，通过纪委常

委会会议确定谈话对象 ；随

后，县纪委监委紧盯谈话工

作事前、事中、事后关键环

节，切实把上级纪委同下级

党委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工

作做实做细。“上级纪委同

下级党委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是纪委监委强化对‘关键

少数’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

举措，也是传导压力的有效

途径。县纪委监委将进一步

贯通衔接‘四项监督’，常态

化开展同下级党委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工作，切实提升

监督实效。”太白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黎楠

管好人生三圈
刁江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守住交往关，交往必须有原
则、有规矩，不断净化社交圈、
生活圈、朋友圈，要求党员干
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觉净化

“三圈”，做有原则、守底线的
“干净人”。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党员干部也不例外。人生活在
社会中，人际交往必不可少，
但是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社交
不仅是私事，还关乎党的纪律
和形象，要时刻保持头脑冷
静，守住道德底线和纪律红
线，不是什么饭都能吃、什么
人都能结交，要提高对社交场
所和交往人员的甄别判断能
力，不要让自己沦为不法分子
围猎和拉拢的对象。

党员干部要自觉管好自
己的生活圈，很多人滑向腐败
深渊，就是因为手中的“权力”
受到亲情绑架，想着能给亲人
谋利益、办好事，大搞权力出
租，最终酿成家族式腐败的恶

果。对于家人、亲戚，严管才是
厚爱、真爱。“父母之爱子，则
为其计长远”，要让孩子将来
有出息、生活得好，就要让孩
子从小学本领，长大靠本事吃
饭，才能吃得香、吃得长久。

朋友是人生道路上与自
己志同道合的人。孔子曰：“益
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
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三观正、道德品质高尚
的朋友，能够帮助自己成长成
才 ；而损友则会令自己身陷
囹圄、落入陷阱。所以，党员干
部要慎重选择朋友，果断地放
弃损友，才能为自己的人生道
路消除隐患。

“三圈”看似事小，是个人
私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却
关系党纪国法，是大事。选择
什么样的“三圈”，实际上就是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如果
选择做一个干净清白廉洁道
德高尚的人，那就从净化“三
圈”开始吧。 

陈仓区纪委监委

制度化监督提升派驻质效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

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和优势

作用，今年以来，陈仓区纪委

监委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

坚持强根基和促履职“两端

发力”，注重“管长远”“有实

效”，不断促进派驻监督全覆

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

陈仓区纪委监委推行“室

组一体”联动工作制度，建立

委领导班子成员分管派驻机

构制度，落实问题线索处置、

监督执纪、案件查办及问责处

置等工作。分管联系领导和

纪检监察室还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送学”服务，就具体问题

和相关业务进行指导、答疑解

惑，通过“工作力量上相互配

合、办案技巧上相互支持”的

“室组联动”方式，扭转派驻机

构“孤兵奋战”局面，放大派驻

机构监督“加法效应”，强化派

驻机构监督职能。

据了解，派驻纪检监察

组每月底将上月日常监督工

作开展情况、交办任务完成

情况和问题线索处置等情况

予以报告。对派驻机构线索

“零报告”、案件“零查处”进

行跟进监督，建立“零办案”

约谈制度，对该发现问题而

未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

移送的，及时约谈提醒、督促

纠正，并共同研究推进“破

零”措施。此外，还推进考核

评价体系科学化、规范化、制

度化，制定了《派驻机构考核

实施办法》，并强化考核结果

应用，将考核结果作为派驻

机构干部考核、奖惩、选拔、

调整的重要依据，确保派驻

机构工作人员高效履职、公

正履职、廉洁履职。

本报记者 黎楠

廉政时评

警示录

戒毒难戒欲  诫人未诫己
——榆林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原支队长刘汉兴案警示

刘汉兴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是

在军营和警营中度过的。

遗憾的是，从部队转业进入榆林

市公安系统后，特别是在担任榆林市

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后更名为榆

林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

“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期间，刘

汉兴把军人的初心和警察的使命都

忘得干干净净。他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违规提前

释放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致使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2020 年 11 月，刘汉兴因涉嫌受

贿罪、滥用职权罪，被榆林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主动“自首”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2019 年 2 月，时任榆林市公安

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支

队长的刘汉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

自己的 55 岁生日。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汉兴听说榆

林市纪委监委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正

在对当地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

伞”进行调查。

无意中听到的消息，让刘汉兴一

下子警觉起来，他曾为这个涉黑组织

中的一名成员刘某违规办理过请假

出所手续，并安排管教民警为刘某伪

造了虚假评估出所档案。

2019 年 6 月 4 日，刘汉兴主动

来到榆林市纪委监委“自首”，他准备

了一套避重就轻的说辞，并向组织提

供虚假情况，企图蒙混过关。

随着审查调查深入，刘汉兴充当

黑恶势力“保护伞”、违纪违法和涉嫌

犯罪的事实一件件浮出水面。

2008 年，刘汉兴刚被任命为榆

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时，一名民警因

为家人被强制戒毒，给他送来 3 万元

现金，希望能尽快把人放出来。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刘汉兴

表现得很谨慎。他虽然把钱收了，但

仍在强戒满一年后，才给对方办理了

评估出所手续。

当真正尝到大权独揽带来的快

感后，刘汉兴就再也不愿意放手了。

2011年1月，神木籍老板刘某的妻

哥被送往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戒毒。刘某

给刘汉兴送来5万元希望获得“关照”。

2011 年 7月，佳县籍商人张某的

儿子因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两年。为

了让儿子提前解除强戒措施，2011

年 10 月、12 月，张某先后两次送钱

给刘汉兴，总计 10 万元…… 

滥用职权公然藐视法律法规
蒙混过关——这不仅可以解释

刘汉兴“自首”时的侥幸心理，更可以

高度概括刘汉兴从破规逾矩到违纪

违法、执法犯法的堕落轨迹。

深耕警界多年，刘汉兴很清楚，

受贿和滥用职权是犯罪。但在他看

来，只要不明目张胆收钱，只要收的

是熟人给的钱，就不会出事。

刘汉兴还有另一重盘算，他曾将

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打造成“全国标

兵”和“全国优秀”，他本人也被业界

称为“戒毒专家”。刘汉兴觉得，荣誉

可以成为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

经查，在担任榆林市第一强戒所

所长 7年时间里，刘汉兴利用职务便

利和职务影响力，收受他人所送钱物

合计 53.8 万元。他多次以违规批假、

伪造诊断评估档案等方式，共为 1099

名强制戒毒人员解除强戒措施——

他们的戒毒时间全都不满一年。更有

甚者，这些人中竟有 335 名强制戒毒

人员是刘汉兴以“转家戒”方式，提前

释放出所的。“转家戒”是刘汉兴自创

的一种模式，言下之意就是通过送钱

等不正当手段，以所谓的“家庭戒毒”

为由，把强制戒毒人员提前“捞”出来。

也是在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

任上，刘汉兴通过超标准收取戒毒人

员伙食费，向戒毒人员收取保证金、

药品费、物品费、日常生活用品折旧

费、资料费、自戒费等形式，违规设立

了 1734 万余元（含部分应收但未入

单位行政账的费用）的“小金库”。

这些钱，用于违规发放津补贴、考

察学习、购买公车等。其中，在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 1月至 2016年

7月间，就违规发放补助174万余元。

刘汉兴还以现金入股的方式，

在榆林市投资了朋友开设的一家

KTV，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执法犯法视公权力为牟利工具
丧失理想信念是刘汉兴堕落的

根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他长期忽

视思想政治学习，一边想办法捞钱，

一边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把

“功”看得太重，把“过”看得太轻。当

他开始后悔，想要找回初心、回归组

织的时候，却为时已晚。

刘汉兴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金钱观严重扭曲是刘汉兴堕

落的动因。随着职务的晋升、权力的

增长，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本色被刘

汉兴忘得一干二净，特别是在享乐主

义和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社会风气

的影响侵蚀下，刘汉兴追求金钱和物

质的欲望愈发强烈。他把收受的贿赂

全都用来买房置业，满足家庭开支。

“权力是把‘双刃剑’，握不好就会

使自己鲜血直流。所有有求于我的人，

无非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让我收受贿

赂、滥用职权去满足他们的利益。”刘汉

兴的忏悔虽姗姗来迟，却为后来者敲响

了警钟。     （来源 ：《党风与廉政》）

本 报 讯 “咱农村幸福

院的饭菜干净卫生，还营养

可口，把好多独居老年人

做饭难的问题一下子解决

了！”近日，在眉县横渠镇

豆家堡村幸福院吃午饭的

村民豆升云老人对记者说。

近年来，眉县县委巡察组将

困扰群众的“养老难”问题

作为攻坚对象，不断完善老

年人出行、就医、旅游等方

面的优待措施，提升群众幸

福感。

早在 2017 年 6 月，眉县

县委巡察组对县卫健局、民

政局、交通运输局、老龄办党

组织开展常规巡察中，发现

全县在养老保障方面存在服

务质量不高和老年人就医、

乘车不方便等问题。县委巡

察组不仅指出问题，还走访

养老服务机构了解情况，与

相关部门专题讨论解决办

法。为破解老年人出行难问

题，县交通运输局研究决定，

眉县或在眉县长期居住的外

地户籍老年人均可凭身份证

或老年优待证免费乘坐公交

车 ；在医养结合方面，已初步

探索出眉县第三医院“医疗

机构内设养老机构”、村委会

设置“卫生室+ 幸福院”、中

医医院与养老院签约协作、

红河谷老年公寓设护理照料

床位等 4 种模式。

目前，眉县已全面实行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和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

费乘坐公交车、免费县内旅

游政策 ；推行“卫生室+ 幸

福院”农村医养结合模式，

建成 92 所幸福院，实现了中

心村幸福院全覆盖。此外，

眉县建成公办敬老院 2 所、

民办老年公寓 4 所，共有养

老床位 1269 个 ；建立医养

结合机构 1 所、医养结合点

3 个、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1

个、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9个。

“让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

所养’的目标落地落实，是

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眉县县委巡察

办主任闵锐说。

本报记者 黎楠

工作人员给老人送医送药

眉县县委巡察组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养老难”问题——

关爱老年人  服务有温度


